
「106年抗生素抗藥性管理通
報系統補捐助案」執行現況

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
感管組
106年4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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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• 重點工作項目

• 正式上線申請表

• 經費編列標準及使用範圍

• 計畫變更

• 辦理行政事務之注意事項

• 輔導醫院系統開發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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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工作項目1

時間 工作事項

3月8日 16家醫院名單核定

4月中旬~5月中旬 核撥第一期款(106.4.24止計有13家來函)

3月8日
~

8月初
AUR系統介接上線及測試

8月15日前
• 以正式公文向本署提出正式上線之申請(以

公文送達收執日為憑)
• 提出經費之變更(1次為限)

8月31日前
完成所有補捐助經費項目之採購申請核准、招
標決標作業等程序

接獲本署通知切換
正式通報路徑起算

7工作日內

(1)採購完成相關證明文件
(2)第二期款領據
將上述文件函送醫策會，並副本予本署 3



正式上線申請表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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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上線申請表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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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上線申請表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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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編列標準及使用範圍

7
※經費限用於資訊軟硬體設備之更新或程式開發

備註：除系統開發費外，購置之各項設備單價均需在1萬元
以上，且使用年限2年以上，均應列入財產增加單或軟體保
管單。



重點工作項目2

時間 工作事項

11月15日前

(1)第三期款領據
(2)收支明細表一式2份
(3)支出原始憑證
(4)軟體保管單
(5)財產增加單
(6)執行成果報告一式5份
(7)執行成果報告電子檔
將上述文件函送醫策會，並副本予本署

11月底 醫院經驗分享暨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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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醫療機構上線後，需穩定持續上傳資料(上傳資料年份需回溯至105年)。
*於「執行情形月報查核表」中述明執行進度及遭遇困難，每月25日前以電
子郵件寄送至醫策會。



計畫變更

• 如因實際需要必須變更經費時，各項目間之流用，

其流入流出金額，以原核定金額百分之十五為限

(由受補捐助單位首長核定辦理)；超過此變更經費

項目時，得提出經費變更申請，徵得疾管署書面

同意後，在計畫總經費內調節支應。

• 計畫執行期間因故需變更主持人或經費編列項目，

需以正式公文向疾管署申請變更。除變更主持人

外，經費之變更以一次為限且須於106年8月15日

前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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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行政事務之注意事項

• 如函送文件至本署，公文受文者一律為「衛生福利部疾病

管制署」。

• 如辦理請款事宜，請留意金額之正確性，並請載明貴院統

一編號、撥款帳戶之銀行(含分行別)、戶名及帳號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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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類別 第一期款 第二期款 第三期款 總計

第一類 57,900 96,500 38,600 193,000

第二類 144,750 241,250 96,500 482,500

單位：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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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醫院系統
開發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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